2015年度决算公开文字说明

    一、单位概况
1、主要职能

   （1）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市有关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工程技术标准。

（2）按照国家及省、市制定的有关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工程技术标准，对受监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及有关机构履行质量职责情况和工程实物质量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3）向工程备案管理机构提交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4）按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权限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和核实，实施行政处罚。

   （5）受理并及时处理本区建设工程质量投诉，参与质量事故的调查处理，组织开展质量问题的技术鉴定。

2、机构设置
    我单位成立于1997年9月，为副科级经费自筹事业单位，内设办公室，业务科室。

3、人员构成
我单位现有事业编制6个，在职职工4人，退休1人。

二、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2015年度收入均为财政预算拨入经费。本年收入69.16万元，本年支出69.16万元，本年收支无结余。本年新增资产6740元，用于购置电脑等。

                       佳木斯市郊区工程质量监督站

                         二O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